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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配套资金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38,913,341股

发行股份价格：7.27元/股

2．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认购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7,510,316 199,999,997.32 6个月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52,682 51,999,998.14 6个月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50,343 30,899,993.61 6个月

合计 38,913,341 282,899,989.07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股份已于2023年1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的股份在其锁定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锁

定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8年8月31日，国机汽车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2018年11月28日，国机汽车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3．2018年12月18日，国机汽车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4．2019年1月31日，国机汽车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发行价格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5．2019年3月6日， 国机汽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无条件审核通过。

6．2019年3月21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核准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384号），核准本次交易。

7．2019年11月26日，国机汽车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8．2019年12月12日，国机汽车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9．2022年10月26日，国机汽车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10．2022年11月15日，国机汽车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已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A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方式、发行对象、认购方式及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为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

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计3名投资者，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本次交易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流通。

3．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2022年12月21日），发行价格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80%，即6.82元/股，且不低于国

机汽车经审计的最近一期末每股净资产，即7.27元/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文件》中规定的定价原则，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7.27元/股。

4．发行金额与发行数量

发行人及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以全部有效申购的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7.27元/股，发行股份数量总数为38,913,341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82,899,989.07元。 按照价格优先、金额

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本次发行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7,510,316 199,999,997.32 6个月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52,682 51,999,998.14 6个月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50,343 30,899,993.61 6个月

合计 38,913,341 282,899,989.07

5．锁定期安排

上述发行对象认购的国机汽车因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

得转让。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发行对象通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而认购的股份因国机汽车送红股、转增股

本等情形而增持的部分，亦应遵守前述锁定期的约定。

6．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包括中介机构费及其他费用等（不含税）合计人民币3,950,616.30元。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根据2022年12月30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2]

47763号），截至2022年12月28日止，中信建投已收到上述3名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合计人民币282,899,

989.07元（大写：贰亿捌仟贰佰捌拾玖万玖仟玖佰捌拾玖元柒分），所有投资者均以人民币形式汇入。截至

2022年12月28日，上述认购资金已全部划入中信建投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大桥路支行开设的

320766254539账户中。

根据2022年12月30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2]

47764号），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282,899,989.07元， 扣除发行保荐及承销费用（不含税）2,825,

282.90元，余额280,074,706.17元已于2022年12月29日通过主承销商中信建投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内。截至2022年12月29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82,899,989.07元，扣除本次发行发生的相关中

介费用（不含税）人民币3,950,616.3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78,949,372.77元，其中增加股本

38,913,341元，增加资本公积240,036,031.77元。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国机汽车递交了新增股份登记申请。

2023年2月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

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于2023年1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认为：

（1）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准，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 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

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同时上市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国机汽车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的要求，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

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复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未发生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

的情况。

（4）自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复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变更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对国机汽车经营管理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协议或承诺的

情形。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重组的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验资手续，国机

汽车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国机汽车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的

登记手续；国机汽车已完成本次募集资金涉及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验资手续及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国机汽车

已就本次重组履行了截至目前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重组

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

重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文件》中规定的定价原则，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7.27元/股，认购规模为38,913,341股，对应募集资金总额282,899,989.07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决议发行股

数上限（即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30%），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募集配套资金239,813.00万元。

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3家，具体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27,510,316 199,999,997.32 6个月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7,152,682 51,999,998.14 6个月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4,250,343 30,899,993.61 6个月

合计 38,913,341 282,899,989.07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1．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8,291,904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朱碧新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F702室

经营范围

非公开募集资金；股权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

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发行人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及其

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 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的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27,608,282 70.54%

2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9,609,300 0.66%

3 方三明 5,022,401 0.34%

4 邹英姿 4,344,114 0.30%

5 方素婵 4,174,600 0.29%

6 广发中证全指汽车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905,694 0.20%

7 袁晨斌 2,868,911 0.20%

8 林文耀 2,388,476 0.16%

9 冯永亮 2,110,300 0.14%

10 内蒙古禾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49,689 0.14%

合 计 1,063,081,767 72.97%

（二）本次发行后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27,608,282 68.70%

2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7,510,316 1.84%

3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9,609,300 0.64%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20,273 0.34%

5 姚蘋 4,561,433 0.30%

6

财通基金－青岛惠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通基金安吉239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4,126,547 0.28%

7 陈希 3,842,000 0.26%

8 毕绍波 2,904,100 0.19%

9 方素婵 2,571,471 0.17%

10 林文耀 2,488,476 0.17%

合 计 1,090,242,198 72.89%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仍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亦未

发生变化，仍为国务院国资委。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行股数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 - 38,913,341 38,913,341 2.6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1,456,875,351 100.00% - 1,456,875,351 97.40%

合计 1,456,875,351 100.00% 38,913,341 1,495,788,692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38,913,341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将相应增加，公司的资金实力、抗风险能力将得以

提升。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支付中介机构及其他相关费用之后用于如下项目：汽车焊装、涂装、总装智能制

造生产线示范项目、装备制造基地能力提升项目、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高端汽车零部件（FINOBA）制

造基地建设项目、偿还银行借款，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化。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五）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预计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后续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

变化，上市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决策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新增同业竞争、 关联交

易。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电话 010-86451547

传真 010-56162006

财务顾问主办人 陈龙飞、吴嘉煦、王宇泰

项目组成员 刘连杰、李彦芝、阴浩然、程柏文、沈亦清、杨文瀚、张忞捷、晏露兵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朱小辉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A座509单元

电话 010-57763888

传真 010-57763777

经办律师 李琦、陈惠燕、王腾

（三）审计机构

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胡少先

住所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1366号华润大厦B座

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 0571-88216999

经办注册会计师 王振宇、王书勤

（四）验资机构

名称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邱靖之

住所 北京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外文文化创意园12号楼

电话 010-88827799

传真 010-88018737

经办注册会计师 谭宪才、何航、常浩

七、上网公告文件

（一）《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

上市公告书》；

（二）《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

上市公告书（摘要）》；

（三）《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四）《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

八、报备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二）验资报告；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日

证券代码：600335� � � �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2023-07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机汽车”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所致。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384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38,913,341股。

公司于2023年2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

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于2023年1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456,875,351股增加至1,495,788,692股。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因本次发行， 导致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

具体如下：

项目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种类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027,608,282 70.54%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027,608,282 68.70%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 本次权益变动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

金导致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减少，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3-004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药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

（2022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的通知》【医保发〔2023〕5号】，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素）及其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

素）、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多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多药业）所属药品入选《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2年版）》（以下简称：《医保目录2022年版》），公司共31个产品

入选《医保目录2022年版》，其中：核心产品富马酸比索洛尔片、战略品种盐酸贝尼地平片和潜力品种盐

酸羟考酮片、 盐酸纳洛酮注射液等原进入2021年版国家医保目录的产品均继续入选（具体情况详见附

表）。 相较公司入选《医保目录2021年版》中的药品相关内容，主要调整情形如下：

1、北京华素新上市产品盐酸羟考酮注射液首次纳入《医保目录2022年版》。

2、多多药业入选产品中有1个产品调整医保支付范围。

血塞通注射液：2021版医保目录中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中风偏瘫或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的患

者；2022版医保目录中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3、山东华素入选产品无变化。

按照国家政府部门的相关配套管理办法，入选目录产品可能面临价格调整的风险。 药品未来的销售

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医保目录2022

年版》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医保支付标准、医保报销细则等相关信息，需以国家医疗保障局

等相关政府部门公示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O二三年二月一日

附表：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纳入2022版医保目录品种明细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号

医保

编号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

商品

名称

剂型 规格

2022医保

分类（甲或

乙）

2021医保

分类（甲或

乙）

是否为

独家品

种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1 960 羟考酮 盐酸羟考酮片 无 片剂 5mg 乙类 乙类

独家剂

型

适应症：用于缓解中度至重度癌症疼痛。

2

★

(960)

羟考酮

盐酸羟考酮注

射液

无

注射

剂

1ml：1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治疗中度至重度急性疼痛。

3 968 曲马多 盐酸曲马多片 无 片剂 5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癌症疼痛、骨折或术后疼痛等

各种急、慢性疼痛。

4

★

（45）

托烷司琼

甲磺酸托烷司

琼注射液

舒欧亭

注射

剂

2ml：

4.48mg

乙类 乙类

独家规

格

适应症： 预防和治疗癌症化疗引起的恶心

和呕吐。

5 45 托烷司琼

甲磺酸托烷司

琼片

舒欧亭 片剂 4.48mg 乙类 乙类

独家规

格

适应症： 预防和治疗癌症化疗引起的恶心

和呕吐。

6 434 联苯苄唑 联苯苄唑溶液 孚琪 涂剂

10ml：0.1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治疗各种皮肤真菌病，如手、

足癣，体、股癣，花斑癣。

7

★

（43

4）

联苯苄唑 联苯苄唑乳膏 孚琪

乳膏

剂

20g：0.2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治疗各种皮肤真菌病，如手、

足癣，体、股癣，花斑癣。

8 1253

复方氯解

磷定

复方氯解磷定

注射液

无

注射

剂

2ml：氯解

磷定0.4g，

硫酸阿托

品3mg，盐

酸苯那辛

3mg

乙类 乙类

独家品

种

适应症： 用于有机磷毒剂和有机磷农药中

毒的解毒救治。

9 1244 氯解磷定

氯解磷定注射

液

无

注射

剂

2ml：0.5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用于解救多种有机磷酸酯类杀虫

剂的中毒

10 1088 纳曲酮 盐酸纳曲酮片 诺欣生

片剂 5mg

乙类 乙类

独家品

种

适应症： 盐酸纳曲酮可阻断外源性阿片类

物质的药理作用，作为阿片类依赖者脱毒

后预防复吸的辅助药物。

11 1043 丁螺环酮

盐酸丁螺环酮

片

苏新 片剂 5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本品用于治疗广泛性焦虑症和其

他焦虑性障碍。

12 1245 纳洛酮

盐酸纳洛酮注

射液

苏诺

注射

剂

1ml：0.4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本品为阿片类受体拮抗药。

1. �用于阿片类药物复合麻醉药术后，

拮抗该类药物所致的呼吸抑制，促使患者

苏醒。

2.�用于阿片类药物过量，完全或部分

逆转阿片类药物引起的呼吸抑制。

3.�解救急性乙醇中毒。

4.�用于急性阿片类药物过量的诊断。

13 362 比索洛尔

富马酸比索洛

尔片

博苏 片剂

2.5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

14 1073 石杉碱甲 石杉碱甲片 忆诺 片剂 0.05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本品适用于良性记忆障碍，提高患

者指向记忆、联想学习、图像回忆、无意义

图形再认及人像回忆等能力。

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纳入2022版医保目录品种明细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号

医保

编号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

商品

名称

剂型 规格

2022医保

分类（甲或

乙）

2021医保

分类（甲或

乙）

是否为

独家品

种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1 124 格列吡嗪

格列吡嗪分散

片

无 分散片 5mg 甲类 甲类

独家剂

型

适应症： 适用于经饮食控制及体育锻炼

2～3个月疗效不满意的轻、 中度Ⅱ型糖

尿病患者。

2 374 贝尼地平

盐酸贝尼地平

片

无 片剂

2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原发性高血压。

4mg 适应症：原发性高血压。

8mg 适应症：原发性高血压，心绞痛。

多多药业有限公司纳入2022版医药目录品种明细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

号

医保编号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

商品

名称

剂型 规格

2022医保

分类（甲

或乙）

2021医保

分类（甲

或乙）

是否为

独家品

种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1 966 氨酚曲马多

氨酚曲马

多片

无 片剂

每片含盐酸曲

马多37.5mg

和对乙酰氨基

酚325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 本品用于中度至重度急性疼痛的

短期（5天或更短）治疗。

2 968 曲马多

盐酸曲马

多片

无 片剂 5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急、慢性疼痛，中、轻度癌症疼

痛，骨折或各种术后疼痛、牙痛。 亦用于心

脏病突发性痛、 关节痛、 神经痛及分娩止

痛。

3 ★（968） 曲马多

盐酸曲马

多注射液

无 注射剂 2ml：10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癌症疼痛，骨折或术后疼痛等

各种急、慢性疼痛。

4 975 对乙酰氨基酚

对乙酰氨

基酚片

无 片剂 0.3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

的发热，也用于缓解轻至中度疼痛如头痛、

关节痛、偏头痛、牙痛、肌肉痛、神经痛、痛

经。

5 607 头孢氨苄

头孢氨苄

片

无 片剂

0.125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急性扁桃体

炎、咽峡炎、中耳炎、鼻窦炎、支气管炎、肺

炎等呼吸道感染、 尿路感染及皮肤软组织

感染等。

6 1058 马普替林

盐酸马普

替林片

无 片剂 25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各型抑郁症。 对精神分裂症后

抑郁也有效。

7 972 去痛片 去痛片 无 片剂 复方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用于发热及轻、中度的疼痛。

8 1093 吡拉西坦

吡拉西坦

注射液

无 注射剂 20ml：4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适用于急、慢性脑血管病、脑外伤、

各种中毒性脑病等多种原因所致的记忆减

退及轻、 中度脑功能障碍。 也用于儿童智

能发育迟缓。

9 266 葡萄糖

葡萄糖注

射液

无 注射剂 20ml：10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1）补充能量和体液；用于各种原

因引起的进食不足或大量体液丢失 （如呕

吐、腹泻等），全静脉内营养，饥饿性酮症。

（2）低糖血症；（3）高钾血症；（4）高渗溶

液用作组织脱水剂；（5）配制腹膜透析液；

（6）药物稀释剂；（7）静脉法葡萄糖耐量

试验；（8）供配制GIK（极化液）液用。

10 646 林可霉素

盐酸林可

霉素注射

液

无 注射剂

2ml：0.6g(按

C18H34N2O6

S计)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本品适用于敏感葡萄球菌属、链球

菌属、 肺炎链球菌及厌氧菌所致的呼吸道

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女性生殖道感染和

盆腔感染及腹腔感染等。

11 ★（323） 刺五加注射液

刺五加注

射液

无 注射剂

每支20ml（含

总黄酮

10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平补肝肾，益精壮骨。 用于肝肾不

足所致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动脉硬化，

脑血栓形成，脑栓塞等。 亦用于冠心病，心

绞痛合并神经衰弱和更年期综合征等。

12 958 五加生化胶囊

五加生化

胶囊

无 胶囊剂 每粒装0.4g 乙类 乙类

独家剂

型

适应症：经期及人流术后、产后气虚血瘀所

至阴道流血，血色紫暗或有血块，小腹疼痛

按之不减，腰背酸痛，自汗，心悸气短 ，舌

淡、兼见瘀点，脉沉弱等。

13 231 金荞麦胶囊

金荞麦胶

囊

无 胶囊剂 每粒装0.22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急性肺脓疡、急慢性气管炎、

喘息型慢性气管炎、 支气管哮喘及细菌性

痢疾。 症见咳吐腥臭脓血痰液或咳嗽痰多，

喘息痰鸣及大便泻下赤白脓血。

14 1148 羧甲司坦

羧甲司坦

片

无 片剂 0.25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用于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

喘等疾病引起的痰液粘稠、咳痰困难患者。

15 550 血塞通注射液

血塞通注

射液

无 注射剂 2ml：100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活血祛瘀，通脉活络。 用于中风偏

瘫，瘀血阻络证；动脉粥状硬化性血栓性脑

梗塞、脑栓塞、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见瘀血

阻络证者。

调整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产品

血塞通注射液2021版医保目录支付范围为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中风偏瘫或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的患者；2022版医保目录支付范围调整为限二级及以上医

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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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3年1月1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

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公司于2023年1月17日上午10:00召开第十届董事局第四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局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2月6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3年2月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3年2月6日9:15-15:00。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2月1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即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法律顾问。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紫荆路93号铭泰城市广场1栋20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议案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3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二）披露情况：议案内容详见2023年1月1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公司2023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上述议案属于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的事项，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中将对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单独计票。

（四）鉴于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上述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在对该议案表决时

应回避表决。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

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者，可授权委托代表出席，委托代表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后）、委托人

股东帐户；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

信函、传真等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 2023年2月3日9:00-17:00。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局秘书处（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紫荆路93号铭泰城市广场1栋20层2004）。

4、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0756-3292216，3292248；传真：0756-3292216；联系人：李然、明月。

5、会议费用：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人员食宿费用、交通费用及其它有关费用请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

具体操作流程）

五、备查文件

公司于2023年1月1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第四十次会议《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议案的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3年2月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07。

2、投票简称：珠港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2月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2月6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3年2月6日下午15: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茲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23年2月6日召开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在相应的意见栏打“√” ）行使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3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注：对于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指示，被委托人（有权□无权□）代表本人进行表决。 （请委

托人在权限的选项处打“√” 。 若委托人未进行选择，则视为代理人无权代表委托人就该项议案进行表

决。 ）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持股性质：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法人加盖印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2023年 月日 有限期限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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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11月11日、2022年11月28日召开了第十届

董事局第三十八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含）的

回购资金总额，及不超过人民币8元/股的回购价格，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

划。具体内容详见分别刊登于2022年11月12日、2022年11月2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2022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在

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1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1,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约为0.11%，购买的最高价为5.65元/股，最低价为5.51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为5,613,674元（不

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12月22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86,

845,415股，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为21,711,353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实

施回购股份方案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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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1月，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支付的资金金额为人民币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3年1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5,133,2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356%，回购

成交的最高价为14.02元/股、最低价为13.0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9,861,468.00元（不含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5月9日、2022年5月3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事宜。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详见公司披

露的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5）、《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 临2022-055）、《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2-062）、《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

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67）、《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

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68）、《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71）、《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79）、《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86）、《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89）、《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95）、《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0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1月，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支付的

资金金额为人民币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3年1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5,133,2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356%，回购成

交的最高价为14.02元/股、最低价为13.0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9,861,468.00元（不含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日

证券代码：603918� � � � �证券简称：金桥信息 公告编号：2023-010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在上述额度内，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1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法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06）。

一、本次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概况

2023年1月6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支行（以

下简称“中国银行” ）购买了：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225673）（机构客户），期限25天。 期限自

2023年1月6日至2023年1月31日，共计6,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法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2）。

该产品已于2023年1月31日到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赎回本金6,000万元，并获得收益53,

424.66元，收益符合预期。 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60.17 0

2 银行结构性存款 4,000 4,000 33.91 0

3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5.66 0

4 银行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59.49 0

5 银行结构性存款 4,000 4,000 28.92 0

6 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21.69 0

7 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21.69 0

8 银行结构性存款 6,000 6,000 49.76 0

9 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21.17 0

10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 1,000 5.95 0

11 银行结构性存款 6,000 6,000 13.54 0

12 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6.29 0

13 银行结构性存款 6,000 6,000 14.04 0

14 银行结构性存款 6,000 6,000 5.34 0

15 银行结构性存款 2,500 0 - 2,500

合计 66,500 64,000 347.62 2,5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7,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5.09

最近12个月内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9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5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2,500

总理财额度 15,000

注：公司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7,000万元，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的总理财额度。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日

证券代码： 000949�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2023-004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经2022年11月3日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本次回

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8

元/股（含）。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

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2023年1月，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3,50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24%，成交金额1,232.73万元（含交易费用）。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

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4.8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

方案。

截至2023年1月31日， 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1,094,7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80%，最高成交价为3.6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29元/股，成交总金额14,232.95万元（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日

证券代码：000966� � � � � � � � �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编号：2023-008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加快新能源发展，经履行公司内部投资决策程序，公司决定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设

立全资子公司国能长源潜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潜江新能源），并以其为主体投资建设湖北潜江

区域新能源项目； 决定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国能长源巴东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巴东新能源），并以其为主体投资建设湖北恩施巴东县区域新能源、储能、抽水蓄能等项

目；决定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国能长源谷城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谷城新能源），并以其为主体投资建设湖北谷城县区域新能源、储能、抽水蓄能等项目。 根据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上述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潜江新能源、巴东新能源及

谷城新能源于近日分别收到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潜江新能源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005MAC7QK1838

名 称：国能长源潜江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10,000万元）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3年1月17日

法定代表人：徐胜军

住 所：潜江市浩口镇兴隆街2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

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及持股比例：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二、巴东新能源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2823MAC5J4T45W

名 称：国能长源巴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10,000万元）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3年1月12日

法定代表人：王彪

住 所：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沿渡河镇石喊山村四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水力发电，供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

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及持股比例：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三、谷城新能源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25MAC68JM18T

名 称：国能长源谷城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10,000万元）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2年12月23日

法定代表人：葛雄

营业期限：长期

住 所：谷城县盛康镇大王庙村三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水力发电。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及持股比例：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四、备查文件

1.�国能长源潜江新能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国能长源巴东新能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3.�国能长源谷城新能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日


